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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 县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渠府复决字〔2021〕10号

申请人：鲜某。

被申请人：渠县公安局。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渠县公安局作出的渠公（贵福）行罚

决字〔2021〕89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 2021年 7月 19日

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府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复议请求：1.确认被申请人渠县公安局强制关停申请人手

机号违法，责令被申请人立即开通。2.确认被申请人渠县公安

局作出的渠公（贵福）行罚决字〔2021〕899号《行政处罚决

定书》违法，并依法撤销。3.责令被申请人渠县公安局删除申

请人拘留档案信息，并公告澄清。4.责令被申请人立即恢复申

请人名誉。5.责令被申请人不得对其作出类似行政行为。6.责令

被申请人赔偿 2000万元人民币。

申请人称：2021年 5月 30日、6月 3日，申请人再三要求

千佛社区立即停止硬化扶贫路，召开群众民主会议讨论，出示

相关文件规定依据。6月 3日，千佛社区干部吴某某非法侵入

申请人住宅并发生抓扯、扭推，致申请人腰部扭伤，为此申请

人向贵福派出所报警。2021年 6月 8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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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被申请人系申请人依法诉讼、行政复议对象，本案应当依

法回避。2021年 6月 28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传唤行为以及

渠公（贵福）行罚〔2021〕89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严重

违法。

被申请人称： 2021年 5月 30日中午 12时许，渠县贵福镇

千佛社区在扶贫公路硬化时，申请人鲜某以未先修建通往自家

门前道路为由，阻拦工程修建长达 4小时。6月 3日，申请人在

家中与前来就扶贫路修建做思想工作的社区干部吴某某发生纠

纷，并抓住吴某某衣领不让其离开长达 1个小时。被申请人受

案后，对案件进行充分调查取证，并于 6月 28日依法传唤鲜

某，在传唤询问过程中，申请人拒不配合，多次辱骂办案民

警。申请人鲜某的行为已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应以寻衅滋事依法处理。在作出处罚

决定前被申请人履行了告知、陈述、申辩等程序，被申请人作

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申请

人鲜某要求赔偿 2000万元人民币，该请求无法律依据。另，被

申请人在调查过程中未曾关停申请人手机号码，也不存在侵犯

其名誉权。公安机关的职责是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

不针对特定任何人，任何违法犯罪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经审理查明：2021年 5月 30日 12时许，申请人以千佛社

区七组扶贫路硬化项目未召开群众民主会议讨论、无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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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为由，盘坐在公路中间阻拦施工，经社区干部及群众多次劝

解均无果，直至当日 16时许申请人才在处警民警规劝下停止阻

拦。6月 3日，千佛社区干部到申请人家中规劝其不要再阻拦

道路施工，期间申请人强行揪住社区干部衣领阻止其离开，直

至民警到达现场方才将其劝开。6月 28日，被申请人渠县公安

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之规

定，作出渠公（贵福）行罚决字〔2021〕899号《行政处罚决

定书》，对申请人处以拘留 12日，罚款 600元的行政处罚。另

查明，对申请人的行政拘留已执行完毕。

上述事实有：现场视频照片、询问笔录、情况说明、行政

处罚决定书等证据作证。

本府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

条第一款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被申请人依法具有作出治安管理

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定职能。本案中，申请人随意阻挠扶贫路硬

化施工，扭扯规劝人员，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违法行为。经调

查取证、告知、陈述申辩、送达等程序后，被申请人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作出渠公

（贵福）行罚决字〔2021〕89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申

请人处以拘留 12日，罚款 600元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

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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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府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

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复议决定如下：

维持渠县公安局作出的渠公（贵福）行罚决字〔2021〕899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本决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若不服本决

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〇二一年十月八日


